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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儀/紀錄  趙 品 甄         



：         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3 年 5 月 28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(一) 本縣為落實垃圾源頭減量，配合環境部限塑政策，規定自 

    今年 7月 1日起飲料店「不得提供一次性塑膠飲料杯」，請 

環保局於新制上路前，加強辦理相關政策宣導，提醒業者 

遵守法規，以免受罰，同時呼籲民眾養成「自備、重複、 

少用」的綠色消費環保習慣，大家一起守護環境愛地球。 

主席裁示： 

1. 飲料杯蓋未列入限塑政策，是否會造成資源回收分類不 

確實問題，杯、蓋同步限塑政策，不僅無須再人工拆開 

分別回收，更能讓民眾輕易落實正確的資源回收分類， 

請環保局行文或會議時向中央反應。 

2. 解除列管。 

(二) 觀光署公布端午節 3天連假前 2日訂房率，本縣 83.91%為 

    事全國最高。請文觀、環保、農業、警察等局處，持續加 

強督導各業管觀光景點、公廁等公共空間之安全、清潔並 

加強交通疏導工作，以奠定山城優質形象，將苗栗打造成 

觀光旅遊首選城市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三) 教育部日前發布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學督導辦法 

    」，明定學生早自習及午休時間不得進行考試等事項， 

    並於今年 8月 1日開始正式實施。請教育處配合建立本縣 

    督導機制，透過實地視導，監督學校落實正常教學，以維 

    教育公平正義，給學生多元自主學習及休憩權益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四) 0403 地震嚴重衝擊花蓮經濟及觀光產業，本縣為協助花蓮 

    提振觀光旅遊及振興經濟，鼓勵本縣縣民踴躍至花蓮轄區 

    旅遊消費，每人每晚補助 500 元旅費，上限 1000 元，已請 

    財政、主計處籌措財源 500 萬元用完為止，並請文觀局、 

社會處、民政處及農業處研提「獎勵苗栗縣民遊花蓮補助 

可行方案」，俾利後續申請補助核銷事宜，本案自今年 7 

月起實施，期望共同帶動花蓮觀光產業復甦，再現後山旅 

遊美麗風光。 

主席裁示：一個月後再提新進度。 



三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份 

               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  

貳、 討論提案： 

教育處：修正「苗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變更或停辦作業辦法」， 

提請審議。          

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參、 意見交換(無)。  

肆、 主席裁示：     

一、 113 年公務人員高普考將於 7月 5日至 9 日舉行，本府基於服

務鄉親理念，在人事處努力下，考選部今年首度於苗栗設置

國家考場，嘉惠本縣在地鄉親，免舟車勞頓，就近安心應考。

請衛生局加強考場鄰近地區餐飲衛生稽查，警察局維護考場

周邊交通順暢與安全，以利考生順利應試。 

二、 近年來本府積極推動各項體育政策，建立優秀運動選手培訓

機制，媒合企業贊助經費重點培訓體育學校，截至目前為止，

已獲縣內熱心企業界贊助 2 千多萬經費，讓本縣選手於就學

期間能夠安心訓練，持續精進締造佳績。請教育處於適當場

合及社群網站等，公開表揚廣為宣傳企業對運動員支持的善

舉，除了表達感謝企業一路相挺外，期能吸引更多企業共襄

盛舉，為體育運動挹注更多資源。 

三、 近期連日驟雨，強降雨導致地下道及低窪處積淹水，尤其頭

份、竹南及苗栗市情況較為嚴重，長期降雨也會導致樹木雜

草叢生，嚴重影響人車通行安全。請水利處、消防局及警察

局於汛期期間加強戒備，即時作好積淹水處防護警告及搶通

措施；亦請工務處、農業處加強督導縣內各主要道路分隔島

樹枝修剪清理工作；併請水利處、環保局及教育處同步清理

公園及學校雜草，以維縣民人身安全及環境衛生。 

四、 6 月鳳凰花開，正值各校相繼舉辦畢業典禮時節，請各奉派 

參加畢業典禮的主管，確實轉達本人向學校師生及家長問候 

之意，並適時宣導縣政成果亮點績效。 

五、 有關頭份市土牛溪分洪道工程進度，請水利處積極推進，期 

以提升防汛及緩解頭份交流道壅塞問題。 

伍、散會：上午 8時 27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